
製表日期：106年01月21日表16-3-0(10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216296 223062629 9951722 4996752 155768572 19243132 6453579 1120015 250701 22088932第1分位

1216296 492089585 10447604 6151837 409293318 25999057 8486062 1311715 522331 24654634第2分位

1216296 749113847 14491535 9324494 623095290 39927770 12355140 2033002 828775 39081455第3分位

1216295 1170657801 21342202 17286998 957545406 60405992 20674151 3447752 1228117 75072841第4分位

1216295 3148138203 56747902 66411221 2045977622 108980055 69688142 13920485 2935348 715116823第5分位

6081478 5783062065 112980965 104171302 4191680208 254556006 117657074 21832968 5765273 876014684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6年01月21日表16-3-0(10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28020 1907522 120737 1132945 76989998 144228553第1分位 861921

52690 3797117 108126 1265093 282384019 365313963第2分位 611445

154647 6055300 142408 1624034 473981862 600290157第3分位 737446

410112 10430276 215734 2598219 777599915 990858401第4分位 1108279

7249814 44388025 812914 15909853 1832787545 2934141953第5分位 4201881

7895282 66578239 1399919 22530144 3443743338 5034833028合      計 7520971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